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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七旬老翁捡10万现金还失主
当日未等到失主，次日联系民警交还

本报泰安3月7日讯(记者 梁
敏) “我们名下没有房子，为啥银
行说我再买房就是二套房？”7日，
泰安市民赵女士反映，难以理解银
行对二套房的认定，她卖了房再买
房的购房计划“搁浅”。有人建议她
办“假离婚”，她语出惊人：“不好使
了，我们离过一次了。”

2006年，赵女士和老公在济南
购置普通住宅一套。后来他们回泰

安发展，想在本地再买一套房。“当
时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利率也
高。为了省点钱，我们就办了离婚
手续，用我的名字贷款买了套房
子。”赵女士说，因为办了合法离婚
手续，她名下既没有贷款又没有房
子，所以当时只交了20%的首付就
买到了第二套房。两人离婚3年一
直没复婚。

前不久，赵女士因感到月供压

力太大，同时又看中了一套价格比
较高的学区房，于是她和前夫把两
套房都卖了，并且到民政局复婚。
可没想到他们虽然卖掉了两套房
子还完贷款，可银行还是认定她再
买房就是第二套房。

记者咨询了市房管局了解到，
只要查实赵女士是本地居民，并且
名下没有房子，她之前买过二套房
的情况，不影响开具《无房证明》。

位于通天街的工商银行营业厅的
工作人员表示，只要查银行征信显
示有过住房贷款，再买就是二套
房。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泰安中心
支行工作人员解释，判断是不是首
套房，银行认房又认贷。“第一次按
揭买房，享受过首套房的利率折扣
优惠。贷过款，又买过首套房，所以
不 能 重 复 享 受‘ 首 套 房 优 惠 政
策’。”

少女沉迷网游

一天花掉四千

本报青岛3月7日讯(记者
刘腾腾 通讯员 栾云海)
16岁少女沉迷网络游戏，从

老板父亲的财务处支走1 . 2
万元“零花钱”，然后离家不
归。女孩父母求助警方，民警
连夜寻找，最终在网吧将她找
到，此时女孩已经挥霍了4000
多元。

3月6日晚9时许，惜福镇
派出所民警接到一个求助电
话，打电话的是林先生。原来，
林先生16岁的女儿小丽(化
名)不见了。经了解，林先生夫
妻平日做生意，家境不错，小丽
一直很受父母宠爱。3月6日上
午，林先生接到了公司的电话，
财务人员告诉他，他的女儿小
丽到财务处支了12000元。林先
生立即打电话给女儿，没想到
女儿却一直不接电话。

民警了解得知，小丽平时
酷爱上网。在林先生家的电脑
上，一个女孩甜甜(化名)进入
了警方视线，谈话记录显示甜
甜和小丽经常相约到网吧上
网。民警加甜甜为好友，聊天
得知甜甜正在一家网吧上网。
甜甜可能是找到小丽的有效
线索，当晚11点多，民警带小
丽的父母驱车赶往网吧，发现
小丽正和甜甜在上网。经询
问，小丽拿到钱后，到网吧已
经花了4000多元充Q币和游
戏点卡。

办过按揭，卖房再买也算“二套”
泰安一女士为省房贷离婚复婚折腾一通计划落空

本报德州3月7日讯(记者 牟
张涛) 6日16时许，七旬老翁李金
山捡到10万元现金，因未等到失
主，就将钱带回家中，和家人商量如
何将钱归还。“知道失主等得急，我
一晚上都没睡好。”7日，李金山到
运河公安分局归还这10万元钱时
对民警说。

6日16时许，德城区市民张某
向运河公安分局报警称，自己刚从
银行取出的10万元现金不见了。

“他说取完钱到发现钱不见了，其间
只在东风路高架桥下西侧停留过。”
运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方孟介
绍说，民警立刻赶到东风路高架桥
下西侧，并调取了该处的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显示，钱是从张某的车上
掉下来的，张某开车走后两分钟，一
个老人将钱捡走。”方孟说，之后民
警开始“追踪”老人。

就在民警急着寻找捡钱人时，
7日10时许，一个名叫李金山的老
人打来报警电话，称自己6日下午
捡到10万元钱。失主和李金山老人
取得联系后，老人称因为数额太大，
不能直接交付。之后老人带着钱来
到运河公安分局，将10万元钱交给
处理此事的民警方孟。

据了解，李金山今年71岁，6日下
午他散步时路过东风路高架桥下西
侧，看到地上成捆的现金，捡起后就在
附近寻找失主，一直没有找到，且天色
开始变暗，就将钱拿回家中。“没有见
过这么多钱，我和老伴数完才知道是
10万元。”李金山说，之后他和老伴说
好第二天再去捡钱的地方找寻失主。

7日，李金山的女儿回到家中，
让老人不要再去等失主，赶紧报警，
李金山便拨打电话，把事情的经过
告诉了民警。 李金山老人(左)将捡到的10万元现金交给失主。本报通讯员 苗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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